
潮州市潮安区安全
安安监 (⒛ 18)28号

关于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欧米克陶瓷厂

扩建工地
“
6· 1” (坍塌)事故的

调查报告

潮安区人民政府 :

⒛18年 6月 1日 上午 10时 10分左右,在潮州市潮安区

古巷镇欧米克陶瓷厂的扩建工地上进行贴外墙砖施工过程

中,发生外墙脚手架坍塌事故,事故造成工人曹远旭、方三

妹当场死亡,工人周超超受伤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和 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 (国 务院

⒛07笫 493号令)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经 区政府批准 ,

于⒛18年 6月 1日 ,成立了由区安监局牵头,区监察委、

区公安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总工会、古巷镇政府等部门组成的

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的原则 ,

通过现场勘查、法医尸检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和询问有关

人员,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、人员



伤亡情况和财产损失,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,提 出了对有

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。现将有

关情况报告如下 :

一、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事故发生单位为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欧米克陶瓷厂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

⒛18年 6月 1日 上午,在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欧米克

陶瓷厂扩建工地上,由 该工地基建承包者刁安祥 (男 ,重庆

市江津区龙华镇农庆村 2组 257号人,身份证号码 :

510225197011224238)介 绍 过 来 贴 外 墙 砖 的 施 工 队 负 责 人 查

代昌 (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三汊港镇梅堂村人,身份证号码 :

36042819690905181X)带 领 的 工 人 正 在 进 行 贴 外 墙 砖 工 作 。

10点 9分左右,正在作业的工人发现外墙的脚手架不稳,查

代昌发现后告知刁安祥,要求刁安祥安排人过来稳固脚手

架,并通知工人撤离施工现场。10点 10分左右,工人还未

来得及撤离,脚手架出现坍塌,造成三名正在八楼墙外脚手

架作业的工人随脚手架摔下。

事故发生后,欧米克陶瓷厂的管理人员告知厂方负责人

苏巧君 (女 ,广 东省潮安区古巷镇枫洋三村田厦 77号人 ,

身 份 证 号 码 :狃 5121197802182324)的 丈 夫 苏 镇 森 (男 ,广

东省潮安区古巷镇枫洋三村田厦 77号 人,身份证号码 :

狃 5121197801182613),并 在 苏 镇 森 的 指 示 下 立 刻 拨 打 120



急救电话和 119消 防救援,消 防人员到场后将被脚手架压在

下面的三个工人转移出来,救护车现场确认曹远旭、方三妹

已死亡,周 超超受伤并送往医院救治,目 前无生命危险。区

安监局对现场进行初步调查,古巷镇政府全力做好协调稳控

工作。同时,各相关责任方已对死伤者进行赔偿及善后处置

工作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中造成工人曹远旭 (男 ,汉族,43岁 ,1975年 7

月24日 出生,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西源乡沙塘村坳上 287

号人,身份证号码:360428197507242511)死亡,工人方三

妹 (女 ,汉族,1967年 10月 13日 出生,江西省九江市都昌

县三汊港镇港头村委会港头街人,身份证号码 :

3604281967101318⒛ )死 亡 ,工 人 周 超 超 (女 ,汉 族 ,1990

年 2月 15日 出生,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龙湖凤洲村二组 8

号 人 ,身 份 证 号 码 :362522199002156026)受 伤 。

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一百五十万元。

四、合同情况

⒛17年 3月 左右,苏镇森和刁安祥签订了一份基建合同

协议书,基建工程内容为欧米克厂主厂房加两层 (包括搭脚

手架,不包括贴外墙砖部分)。 合同中拟定由厂方负责提供

材料,开工 日期为 ⒛17年 4月 1日 ,竣工日期为 ⒛18年 2

月 10日 ,工期为 280天 。其中,搭脚手架部分,刁 安祥以



30元 每平方米分包与王加祥 (男 ,四川省仁寿县宝马乡军旗

村 7组人,身份证号码:511121196803228179),由 王加祥

带队搭建脚手架,未签订合同,仅 口头协议。搭脚手架的钢

管材料系王加祥与吴树镇 (男 ,广 东省潮安区浮洋镇仙庭村

人 ,身 份 证 号 码 :狃 05⒛ 196712183178)及吴 伟 才 (男 ,广

东省潮安区浮洋镇仙庭村人,身份证号码 :

狃5121198204213156)叔侄俩租用的。贴外墙砖部分,为 苏

镇森提出,由 刁安祥去联系从事贴外墙砖的人来完成,材料

由厂方提供,故刁安祥联系查代昌,由 查代昌带队去完成 ,

未有签订合同,仅有 口头协议,完成后由苏镇森直接支付查

代昌贴外墙砖的工钱。从事贴外墙砖的施工工人亦未跟查代

昌签订相关的劳务合同。

五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
(一 )直接原因

1、 贴外墙砖的施工队负责人查代昌在安排工人贴外墙

砖施工前,未对脚手架进行检查,未发现脚手架不稳定,存

在施工安全隐患,导致事故发生 ;

2、 工人曹远旭、方三妹、周超超没有取得高空作业资

质从事高空作业,施工前也未经任何正规的安全培训和岗前

培训,施工过程中,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,对高空作

业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意识,造成此次伤亡事故 ;



3、 脚手架搭建不规范,未有参照工地实际情况进行安

全、规范搭建及拆除,导致脚手架坍塌。

(二 )间 接原因

1、 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欧米克陶瓷厂,在厂房扩建施

工前,未取得任何部门的批建手续,违规建设,且将扩建工

程发包给不具各施工资质的刁安祥个人 ;

2、 刁安祥,承揽工程负责人,没有建筑施工资质,违

法承揽工程 ;

3、 查代昌,没有建筑施工资质和高空作业资质,在没

有进行安全培训和任何安全防护的情况下,临 时招来施工人

员从事高空危险作业。

4、 王加祥,承包脚手架搭建负责人,没有建筑施工资

质和高空作业资质,未参照工地实际情况进行安全、规范搭

建及拆除脚手架。

(三 )事故性质

该事故是一起违法建设、违规施工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

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及责任单位处理建议

(一 )事故责任的认定

1、 工人曹远旭、方三妹、周超超安全意识淡薄,没有

取得高空作业资质从事高空作业,对这起事故负有责任。



2、 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欧米克陶瓷厂,违规建设,且

将扩建工程发包给不具各施工资质的刁安祥个人,刁 安祥、

查代昌、庄加祥,均未取得建筑施工及高空作业等相关资质 ,

违规施工,以上各方均对该事故负有责任。

(二 )事故责任者的处理意见

根据 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规定,对

事故责任方和有关责任人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:

1、 鉴于工人曹远旭、方三妹在该事故中死亡,周 超超

在该事故中受伤,根据工伤有关法律规定,不予追究责任。

2、 由区安监局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对

事故负有责任的单位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欧米克陶瓷厂实

施行政处罚。

七、事故教训及防范措施|

这起事故暴露出违规建设、违规施工、施工人员安全意

识淡薄等问题存在。为吸取事故教训,防止类似事故发生,

为此,区 、镇住建部门应加大检查、巡查力度,一旦发现违

法建设的情况,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制止违建行为,以消除安

全隐患,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事故隐患排查,落实整

改措施,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古巷镇政府应加强村民自建房

安全生产宣传,提 高全民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知识;加强村民

违法建设和巡查防控工作,加强村民自建房质量、安全监督

管理,确保安全,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。



(此 页无正文 )

潮州市潮安区 厂扩建工地

调查组

六 日


